國立陽明大學辦理隨班附讀作業要點

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九十三學年度第六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九十四年十月十二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陽明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充分利用教學資源，擴大教學效能，提供社會人士進修機會，辦理各種隨班附讀業務，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第 二 條  申請隨班附讀基本條件：

申請學士班隨班附讀者須具有報考學士學位資格，申請研究所隨班附讀者須具有報考碩士學位資格，未具相關學位資格者，須專案申請並經本校審查通過者始可修讀。

第 三 條  開放隨班附讀之課程：

一、各系、所及教學單位在維持教學品質及以正式學生優先選課之原則下，除體育、軍訓、限制修課人數及博士班、暑期班等課程外，可提出適於開放隨班附讀之學士班、碩士班課程。

二、各系所或教學單位應將可開放隨班附讀之相關資料（含課程明細、條件及開放名額等）依規定期限提經所屬學院級單位核可後，送教務處教學服務組辦理。

第 四 條  隨班附讀人數限制：

一、每一課程隨班附讀人數，得由各系、所或教學單位自訂，但以不超過十人為原則。

二、如前述課程之教室的容量低於可招收人數﹙含校內正式學生及修讀學員人數﹚，則以該教室之容量扣除校內正式學生修讀人數之差額為限。

第 五 條  招生作業：

一、隨班附讀學員之招收以申請方式為原則，由教學服務組負責受理申請，開課系所及授課單位負責審查。

二、擬參加隨班附讀之人士，應於每學期本校訂定之期限前提出申請，經錄取之隨班附讀學員，其隨班附讀資格限當學期有效。

三、申請隨班附讀應繳交報名費，選讀不同開課系所課程者應分別申請，當學期選讀同一開課系、所之課程不須再繳納報名費。

四、經審查合於參加隨班附讀者，由教學服務組公告錄取名單，並通知各學員於規定期限內繳交學費。

第 六 條  隨班附讀學分規定：

一、隨班附讀學員每學期以修習六學分為限。

二、修讀科目之成績，學士班以六十分為及格，碩士班以七十分為及格，成績及格者由教學服務組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

三、研究所隨班附讀學員為碩士班甄試錄取新生，並已取得學士學位（或已具同等學力）者，其修習學分數得不受本條第一款限制。

四、交換學生，外籍生及各高中推薦隨班附讀學員修讀分數另依相關規定或專案簽核辦理。

第 七 條  學費：

一、學士班隨班附讀課程每學分收費為2,000元；碩士班課程每學分收費為4,000元。研究所隨班附讀學員為已取得學士學位（或已具同等學力）之碩士班甄試錄取新生者，其學分費為2,500元。

二、研究所隨班附讀學員每學期除按修讀學分數收學分費外，並得另行收學雜費基數(按每學分1500元計收，最高不超過各所正式學籍生之學雜費基數)。

三、交換學生、外籍生及各高中推薦隨班附讀學員之收費標準另依相關規定或專案簽核辦理。

四、學分費得依學校學費調整標準調整之。

第 八 條  其他：

一、隨班附讀學員之規範，除特殊限制外，其餘均與具正式學籍之一般學生相同。

二、錄取之隨班附讀學員得收取上課證製作費並發給當學期有效之上課證，憑上課證如有需要得申請E-Mail帳號；雖得於本校圖書館內使用圖書館檢索相關設備和閱覽，但不得辦理借書或使用電子期刊，其他有關規定悉依校外人士使用本校圖書館規則辦理。

三、隨班附讀學員未來如通過本校入學考試，取得學籍，其已修之科目學分之得否抵免，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系所規定辦理。

四、隨班附讀學員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生﹙員﹚之學習，經所修讀課程之系所及教學服務組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取消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五、凡至本校隨班附讀之學員，均屬推廣教育學員；其學分證明均應加註「推廣教育」字樣。

六、隨班附讀學員之學籍、成績及學分證明等事宜由教學服務組辦理。

第 九 條  付費旁聽：

一、本校各系所開設之非實驗﹙習﹚之課程，經授課教師同意得招收付費旁聽學員。

二、申請付費旁聽者，應填寫申請表格，經由該課程授課教師核可後，於繳費期限內，依隨班附讀學員繳費標準繳交學分費。

三、課程接受付費旁聽學員人數，以教室容量扣除修課人數﹙含原修課學生、隨班附讀學員﹚後之差額為上限。

四、付費旁聽學員不得申請圖書館借書證。

五、付費旁聽學員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生﹙員﹚之學習，經所旁聽課程之系所及教學服務組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取消其旁聽資格，且不予退費。

六、本校不發給付費旁聽學員任何成績或學分證明。惟經該課程授課教師證明，缺課時數不超過上課總時數之五分之一者，可申請旁聽時數證明。

第 十 條  每課程隨班附讀學員（不含具碩士班甄試錄取生身份者）及付費旁聽生之學雜費及學分費收入之25%作為各院系所管理費（院、系、所分配比例，由各學院自訂），5%作為教師授課補助等相關費用，其餘由校方統籌運用。

第十一條  本作業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